
98 學年度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內容異動公告 
 
系所別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班別 碩士班 

組別 甲組：公共行政組 乙組：公共政策組 丙組：政治經濟與政府組

招生名額 3 3 2 

各系所自訂之報名

資格 
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大學部3 年內畢業生（含應屆），不限科

系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百分之三十以內者。 

各系所指定繳交資料 一、自傳：內應敘明過去求學歷程，以及未來到本碩士班研讀之動
機及計畫。 

二、在學歷年成績單（請註明全班人數、在該班名次，並由該校註
冊組承辦人簽章證明）。 

三、研究計畫：未來在本碩士班研習的論文方向。 
四、其他有助於審查的資料（如語文檢定證明、教授推薦函、參與

相關計畫、獲得獎學金或獎章、著作、參與社團各級幹部證明
等）。 

甄試方式及項目 一、資料審查：自傳、在學歷年成績單、研究計畫及其他有助於審
查之資料（由三位以上教師獨立進行審查）。 

二、筆試： 

（一）甲組：行政學。 

（二）乙組：公共政策。 

（三）丙組：政治學。 

三、口試：資料審查與筆試二項成績按比例加總後，擇優通知口試。

成績計算方式 一、資料審查：25％。 

二、筆試成績：40％。 

三、口試：35％。 

備註 本甄試得不足額錄取，得列備取生。 

各組間名額得相互流用。 

 


